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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 言 

1.1  研究緣起 

過去之二、三十年世界各地均發生許多強震，這些強震對我們的耐

震設計基準均造成很大的衝擊，耐震設計基準也在這些強震過後做了

不同程度的修改；而我國各國際港之現況碼頭大部份都建築在一、二

十年前，有些甚至是二、三十年前或日本統治時代所建造，當初所依

據的設計基準跟現行的設計基準當然差異很大，這些碼頭結構物的耐

震能力是否滿足現況基準的耐震要求，為本研究想要探討的部份。另

外，碼頭結構物通常都建築在疏鬆軟弱之沖積土層及海埔新生地上，

或因施工的抽砂回填關係，導致在地震力作用下，碼頭結構物之背填

土壤均很可能會發生土壤液化的現象，而土壤液化的理論是近二、三

十年才發展出來，在近十幾年才成熟到運用在工程界，所以當初所設

計的碼頭結構物是不可能考慮到土壤液化的因素；碼頭結構物設計時

未考慮到土壤液化的因素會有什麼後果呢？以九二一集集大地震為

例，它造成臺中港＃1~＃4號碼頭一些損壞，災後本所曾針對＃1~＃4

號碼頭進行穩定性分析，在「港灣地區地震監測與土壤液化潛能評估

之研究」[1] 報告中指出，若不考慮背填土壤發生液化的前題下，臺中

港＃1~＃4號碼頭在九二一的地震力作用下基本上是穩定的，也就是說

不會發生向海側發生滑移的現象；但依本所液化評估結果，＃1~＃4

號碼頭背填土壤在九二一的地震力作用下，背填土壤液化的機率相當

的高（實際災損情形也顯示背填土壤有液化的現象），考量部份土層發

生液化的情況下，所分析的結果發現碼頭確實會發生向海測來滑移的

不穩定現象，這與實際的災損情形是吻合的。由本所分析的結果顯示，

在背填土壤可能發生液化的情況下，如果未將背填土壤發生液化的受

力機制考慮在內，則所評估的結果可能與實際的情形會產生很大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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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 

有鑑於本所已於九二一大地震過後，針對臺中港1~＃4號沉箱式

碼頭做過穩定分析，本研究進一步將其分析的原理推廣至板樁式碼

頭，就既有之錨碇式鋼板樁碼頭之穩定性及變位量分析作進一步之探

討，希望經由本研究的分析探討結果，能提供各港或港灣工程界的相

關從業人員未來設計碼頭或評估既有碼頭耐震能力之參考。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可摘列整理如下： 

1.  藉由國內外板樁式碼頭受地震破壞的案例歸納結果，使國內港灣設

計相關從業人員更能瞭解板樁式碼頭結構物受地震力作用下可能

的破壞模式與原因。 

2.  經由本研究對既有板樁式碼頭之穩定性分析及變位量分析過程，提

供各港或港灣工程界的相關從業人員瞭解板樁式碼頭在地震力作

用下，考量土壤液化因素，板樁式碼頭之可能受力行為及簡易之分

析方法。 

3.  藉由本研究之探討，希望能提醒各港相關從業人員重視既有碼頭之

耐震能力評估，並研提相關地質改良或結構補強之因應對策，以減

少未來因地震所可能產生的災損。 

1.3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重點在探討鋼板樁碼頭受地震力作用下之穩定性分析（包

括主樁入土深度、主樁材料強度、錨碇鋼索強度、錨碇板樁強度、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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碇板樁入土深度及錨碇距離等）及變位量分析，由於現況我國各國際

港之鋼板樁碼頭型式大都為錨碇式鋼板樁，所以本研究以我國某國際

港之現有一座錨碇式鋼板樁碼頭為例，檢核其在地表加速度為 0.1g（老

舊碼頭均以水平震度 kh=0.1為設計地震力）的情況下，考量鋼板樁碼

頭背填土壤未液化與部分液化之情況下，作一穩定性之檢核探討，並

進一步評估其耐震能力及變位量分析，至於鋼板樁的相關設計流程與

考量因素本研究並不予著墨。 

1.4  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板樁穩定性分析的部份，採用交通部部頒之「港灣構造

物設計基準－碼頭設計基準及說明」[2]所提供之板樁式碼頭設計規定

來檢核既有碼頭之穩定性，包括主樁入土深度、主樁材料強度、錨碇

鋼索強度、錨碇板樁強度、錨碇板樁入土深度及錨碇距離等；另外，

在土壓力部份，配合本所發展出之港區液化潛勢分析方法，將板樁背

填土壤發生液化之情況納入分析。在變位量分析的部份，本研究在評

估板樁不穩定的情況下，以滑動塊分析（Sliding Block Analysis）法配

合歷時加速度對時間作二次積分，得到所分析的變位量。 

1.5  研究內容與流程 

本研究之主要工作項目如下所示，其工作流程如圖 1.5.1所示。 

1.  相關文獻研讀 

2.  國內外相關震害案例蒐集與整理 

3.  板樁式碼頭破壞模式與原因探討 

4.  地震力作用下既有板樁式碼頭耐震能力評估及變位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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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論與建議 

 

 

 

 

 

 

 

 

 

 

 

圖 1.5.1  研究流程圖 

相關文獻研讀 

地震力作用下既有板樁式碼頭耐震性評估 

及變位量分析 

結論與建議 

國內外相關震害案例蒐集與整理 

板樁式碼頭破壞模式與原因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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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文獻回顧 

板樁式碼頭因岸壁重量小，所以設計上適用於軟質地層上，但由

於軟質地質受地震力作用時，板樁背填的土壓力會增加，致板樁側向

荷重變大，輕者使板樁產生輕微變位及側傾，重者因錨碇設施破壞或

土層的滑動，而導致碼頭的破壞，所以在板樁式碼頭設計上應特別注

意地震時的穩定性分析。 

如何加強板樁碼頭之穩定度，可從幾個方向著手，包括減低上部

結構物重量、增加板樁厚度或勁度、增加板樁入土深度及地盤改良

等，對於錨碇式板樁碼頭則可增加錨碇板（樁）的入土深度及增加錨

碇板（樁）與板樁的錨碇距離，另外錨桿強度需要足夠以免被拉斷，

同時需要考慮錨桿之腐蝕的影響。本章將分別就地震引致板樁式碼頭

之穩定性分析及變位量分析所牽涉之相關理論、基準與文獻說明如

後： 

2.1 板樁式碼頭種類 

碼頭正面以板樁構成者謂之板樁式碼頭[3]，依材質可分為鋼板樁

與鋼筋混凝土板樁兩類，一般以鋼板樁碼頭較為常見。而鋼板樁碼頭

又分懸臂式與錨碇式板樁，因港灣地質條件較軟弱，所以一般設計採

用錨碇式的板樁較多。而錨碇式板樁又因錨碇方式不同又分為錨碇板

式碼頭與錨碇樁式碼頭，如圖 2.1.1所示。 

2.2 作用於板樁之外力 

作用於板樁碼頭之外力包括：土壓力、殘留水壓力、動水壓力、

船舶拉力與船舶衝擊力[2]，茲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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錨碇鋼索或鋼桿 

主鋼板樁 

錨 碇 鋼 板

樁或直樁 

繫船柱 

海側 

陸側 

2.2.1  土壓力及殘留水壓力 

依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2]之說明，作用於碼頭結構物之主動、被

動土壓，應依砂質土、黏性土、結構物型式、結構物於常時及地震時

之行為，分別計算之，相關基準所提供之計算公式如下之說明。 

 

 

 

 

 

 

 

 

 

 

圖 2.1.1  鋼板樁碼頭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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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常時土壓 

(1)砂質土之土壓 

a.主動土壓(Active earth pressure) 

依圖 2.2.1所示，作用於壁面之主動土壓以下式計算。 

 

 

 

 

 

 

 

 

 

 

 

 

 

 

 

圖 2.2.1  土壓力計算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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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 (2-2-2) 

 

 

......... (2-2-3) 

 

式中 

 Pai ：作用於編號 i土層下方之主動土壓(t/m2) 

 φi ：編號 i土層土壤內摩擦角(度) 

 γi ：編號 i土層土壤單位體積重量(t/m3) 

  hi ：編號 i土層厚度(m) 

 Kai ：編號 i土層主動土壓係數 

 ψ ：壁面與垂直面所成之角度(度) 

 β ：地表面與水平面所成之角度(度) 

 δ ：壁面摩擦角(度)，主動土壓為正，被動土壓為負。 

 ζi ：編號 i土層破壞面與水平面所成之角度(度) 

  w ：上載載重(t/m2) 

b.被動土壓(Passive earth pressure) 

依圖 2.2.1所示，作用於壁面之被動土壓以下式計算 

...............................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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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cot( βϕδϕβζ ＋－－＝－ ii

ϕco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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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PP

P ．
＋

＝ −

...................... (2-2-5) 

 

 

...... (2-2-6) 

 

式中 

Ppi：作用於編號 i土層下方之被動土壓(t/m2) 

Kpi：編號 i土層被動土壓係數  

c.靜止土壓 

壁面位移微小時，可以下式計算靜止土壓。 

hKP 0 γΣ．＝  

式中 

P：靜止土壓(t/m2) 

K0：靜止土壓係數 

γ：土壤單位體積重量(t/m3) 

h：土層厚度(m) 

d.土壓合力 

土壓合力須分層計算，在編號i土層可依下式計算之。 

.............................. (2-2-7) 

 

土壓合力之水平及垂直分力以下式計算 

水平分力：Pih＝Picos(ψ＋δ) ................................. (2-2-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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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分力：Piv＝Pisin(ψ＋δ) .................................. (2-2-9) 

(2)粘性土之土壓 

a.主動土壓 

作用於壁面之主動土壓，先依(2-2-10)及(2-2-11)兩式計

算，擇其對結構物較危險者，作為設計之依據，但由(2-2-10)

式計算所得土壓為負時，則不予考慮。 

Pa＝Σγh＋w－2c................................................... (2-2-10) 

式中 

Pa：各土層下方壁面主動土壓(t/m2) 

c：凝聚力(t/m2) 

Pa＝Kc(Σγh＋w).................................................... (2-2-11) 

式中 

Kc：壓密平衡係數，Kc＝0.5 

b. 被動土壓 

被動土壓依下式計算 

Pp＝Σγh＋w＋2c .................................................. (2-2-12) 

式中 

Pp：各土層下方壁面被動土壓(t/m2) 

c. 靜止土壓 

P＝K0‧Σγh 

式中 

 P：靜止土壓(t/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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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0：靜止土壓係數 

γ：土壤單位體積重量(t/m3) 

h：土層厚度(m) 

2.地震時之土壓 

(1)砂質土之土壓 

a.主動土壓 

作用於壁面之土壓，依下式計算 

............................................. (2-2-13) 

 

............... (2-2-14) 

 

 

............... (2-2-15) 

 

式中 

θ ：地震合成角，殘留水位上，θ＝tan-1K；殘留水位下，

θ＝tan-1K' 

K ：震度 

K' ：換算震度    K
r

rK
1

'
−

=  

γ ：飽和土壤在空氣中單位體積重量(tf/m3) 

其他 ：其他符號與式(2-2-1)砂質土之土壓相同。 

b.被動土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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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於壁面之被動土壓，依下式計算 

............................................. (2-2-16) 

 

.......... (2-2-17) 

 

 

 

................. (2-2-18) 

 

式中 

θ：地震合成角，殘留水位上，θ＝tan-1K；殘留水位下，

θ＝tan-1K' 

K：震度 

K'：換算震度   K
r

rK
1

'
−

=  

其他：其他符號與公式(2-2-1)砂質土之土壓相同。 

(2)粘性土之土壓 

a.主動土壓 

主動土壓依下式計算 

................. (2-2-19) 

 

............................... (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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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a ：主動土壓(t/m2) 

γ ：土壤之單位體積重量(t/m2) 

h ：土層厚度(m) 

w ：上載載重(t/m2) 

c ：凝聚力(t/m2) 

θ ：地震合成角(度)，殘留水位上，θ＝tan-1K；殘留水位

下，θ＝tan-1K' 

K ：震度 

K' ：換算震度 

ξa ：破壞面與水平面所成之角度(度) 

b.被動土壓 

地震時，作用於粘性土之被動土壓，不詳之處尚多，至今

仍以權宜方法，採用粘性土之土壓公式(2-2-12)，以常時土壓

力計算公式求之。 

3. 水壓 

作用於結構物之水壓，須考慮殘留水壓及地震時之動水壓。 

(1)殘留水壓 

岸壁背填料內之水位與岸壁前之水位，如圖 2-2-2所示，

如有高低差時，可依下式計算作用於岸壁之殘留水壓。 

Prw＝γw．y   0≦y＜hｗ時 

Prw＝γw．Hw      hw≦y時 

式中 

  Prw ：殘留水壓(t/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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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hwKPw ．．．＝ γ
8
7

±

  hw ：殘留水位(m)，如圖 2-2-2所示 

  y ：自背填料內之水面至欲求殘留水壓點止之深度(m) 

 γw ：水之單位體積重量(t/m3) 

 

 

 

 

 

 

 

 

 

 

圖2.2.2  殘留水壓計算示意圖 

於計算殘留水壓時，殘留水位以朔望平均低潮位(L.W.L.)

以上至朔望平均高潮位(H.W.L.)潮差之 1/3 為標準。上述殘留

水位標準值(潮差之 1/3)係碼頭背填料透水性良好時之參考

值，若背填料透水性不良或預測其透水性會降低時，則須採用

較大之殘留水位。殘留水位於波浪波谷作用於碼頭壁面時增

大，但於設計碼頭岸壁時，可不考量因波浪波谷作用而增加之

殘留水位。 

(2)地震時之動水壓 

用於直立壁之動水壓 Pw，如圖 2.2.3所示，可依下式計算。 

................................... (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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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w：水面下 y處之動水壓(t/m2) 

K：設計震度 

γw：水之單位體積重量(t/m3) 

h：水深(m) 

y：自水面至欲求動水壓點止之深度(m) 

 

 

 

 

 

 

 

 

 

 

 

圖 2.2.3  動水壓分佈圖 

2.2.2  船舶拉力 

繫船柱基礎如單獨設置時，則板樁不必考慮船舶拉力，如將繫船

柱設置於板樁碼頭之上部結構時，須於設計上部結構、拉桿及圍樑中

加以考慮。 

船舶於靠岸或繫泊時，作用於繫泊設施（碼頭或繫泊浮筒等）之

外力，應考量計畫靠泊船舶尺寸（噸位、船長、船寬、船深、吃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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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岸方法及靠岸速度、繫泊設施結構、繫泊方法及繫泊系統性質等，

並就風、波、水流等之影響，採用適宜之方法計算之。 

2.3 耐震性之探討項目 

板樁受到地震力的震動時，由於岸壁的柔性，地面附近的土壓力

會增大，造成板樁背後地震強度會比其他地區要大。在過去的地震，

有很多錨桿被拉斷及錨桿被拉出的例子，所以我們需要非常小心地

考慮錨板的阻力及被動土壓力之安全因數。另外，因為基礎地層的

滑動或液化導致的結構破壞也經常發生，所以對於基礎液化與滑動

的安定性探討也不可忽視。茲將板樁式碼頭耐震性之探討項目歸納

如下： 

1. 結構物整體之安定性（包括土壓力、水壓力及其他可能外力
的穩定性探討）。 

2. 對於基礎地層滑動的安定性。 

3. 液化現象對基礎地層的安定性及上部結構物所遭致的影響。 

4. 結構物的材料應力。 

5. 由功能性的觀點來評估結構物與地層之相對變位所產生的作
業影響。 

本研究礙於研究期限的因素，本年度只針對錨碇鋼板樁式碼頭之

耐震性探討項目 1、3、4、5 項加以探討，至於第 2 項則留待未來再
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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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土壤液化 

由於土壤液化為港灣構造物，特別是重力式碼頭與板樁式碼頭受

損主要原因之一，本小節特別針對土壤液化問題進行文獻回顧。目

前，國內對砂質土壤液化之定義、影響因素、評估條件、評估或判定

方法以及防治與處理之方法均有規範可循，本研究僅列出既有規範與

其他研究文獻中較典型方法，以供參考。 

2.4.1 概說 

土壤液化係指當充滿地下水而飽和的疏鬆細砂或砂質粉土，在地

震力或反覆振動作用下，發生土壤結構的改變，同時，土壤顆粒間隙

變得較緊密，加上地震搖幌的速度大於一般砂土能將多餘的地下水排

出的速度，使得土壤中的孔隙水壓逐漸上升，致使土壤之有效應力減

低，當土壤中的孔隙水壓升高到與土壤顆粒所承受的垂直壓力相等

時，亦即有效應力為零，土壤將喪失其原有剪力強度而成液態化，即

稱為「土壤液化」。 

土壤發生液化時，較顯著者，會發生噴砂、噴水、構造物基礎產

生嚴重下陷、傾斜、地表被水壓力擠壓等現象；較輕微者，則僅造成

地層下陷及基礎不均勻沈陷等現象。 

影響土壤液化之因素[林美聆等 2001[14]、賴聖耀等 2003[12]]包括：
相對密度(密度越高者越不易液化，<50%者易發生液化、>70%不易液
化)、土壤顆粒特性如大小、級配與形狀(細砂較粗砂粉土易液化、級
配均勻者較級配優良者較易液化、球型較其他形狀之顆粒液化之可能

性較大)、土壤種類(砂土液化可能性最大)、地下水位(地下水位高者
易液化)、細料含量(等相對密度下，細料含量增加可降低土壤液化潛
能)、細料塑性指數(液化阻抗隨塑性指數增加而提高)、有效圍壓(深
層土圍壓較大，液化阻抗較高)、振動延時與強度(延時越長、強度越
大，液化潛能越高)、擾動(緊密砂受擾動後變疏鬆，易液化；疏鬆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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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擾動後變緊密，液化阻抗提高)、應力歷史(曾受過小規模地震之土
層，因互鎖作用使得液化阻抗提高)、過壓密比(此值越高，液化阻抗
越大)。Iwasaki et al. [1982]之研究顯示：現有河床、古河道、沼澤、
新生地與谷地最可能發生液化現象；沖積扇、沖積平原、天然土提、

沙丘、海灘、河灘與平原地有可能發生液化；台地、丘陵與山地較不

會發生液化。 

由於碼頭構造物係常建築在屬於沖積土層之臨海地區，而建造過

程中也常以抽砂來填碼頭後線陸地，這些土層最可能發生液化現象，

而過去的震害也顯示，因土壤液化而造成碼頭破壞之情形很常見，所

以，港灣構造物之耐震設計中，對工址進行土壤液化潛能之分析以及

設計完成後之液化檢討非常必要。 

2.4.2 土壤液化潛能之評估 

液化潛能評估的方法有很多種，因數值分析法之運算過程較為複

雜，故一般最常使用的是『簡易分析法』，此種分析方式是累積許多

理論分析、室內及現地的試驗與震災案例之研究綜合成果。基本上，

簡易法可以分為兩大部份：第一部份為利用設計基礎時所用之地表最

大加速度 PGA，以半經驗之簡易公式估計現地土層在遭遇地震時所承
受之反覆剪應力比(CSR)；第二部份係估算土層之液化阻抗(CRR)，評
估土層液化阻抗的方法有相當多種，其方法又分室內試驗法及現地試

驗法，室內試驗包括動態三軸、反覆直剪、反覆中空扭剪等，利用現

地試驗的結果則包括 SPT-N值、CPT-qc值、震測剪力波速 Vs等，根

據選定的分析方式而採用適當的地質調查方法。 

以下對較常用之方法作簡要說明： 

(1) 簡易判斷法 (可參考國內現行規範) 

(2) SPT-N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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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T-N 法基本上是根據土壤鑽探時之標準貫入試驗打擊數 N
來評估土壤液化之潛能，由於 SPT-N法是最早發展的現地強度試
驗法，且土層資料的完整性較高，故 SPT-N被認為是較可靠的評
估參數，其中最典型的方法包括： 

• T&Y法[15] [Tokimatsu 與 Yoshimi簡易經驗法, 1983] 

• Seed et al. [16]簡易經驗法 [1985] 

• JRA法[17] [日本道路協會簡易經驗法, 1990，1996] 

• CBC法[18] [中國大陸簡易經驗法, 1989] 

(3) CPT- cq 法 

基本上，此法之精神與 SPT-N 法一樣，其差別僅在於改使用圓
錐貫入阻抗 cq 作為評估之參數，具體內容及設計流程本研究在此不

詳述。 

(4) 震測剪力波速 sV 法 

此法為 Tokimatsu[1990]經由試驗證明與剪力波速 sV 相關之最

大剪力模數與抗議化強度間有良好之關係，而發展出以現地震測

之剪力波速 sV 為參數來評估液化潛能之方法。 

(5) 賴聖耀機率統計分析法 

本中心賴聖耀研究員應用機率統計分析方法，配合 921 地震
及世界各地所蒐集之液化與非液化案例 592組，發展出以 SPT評
估土壤液化之本土化方法，該方法介紹請參考本所出版之「港灣

地區地震監測與土壤液化潛能評估之研究」[賴聖耀等 2003[12]]，
本研究在此不加贅述。 

本研究在既有鋼板樁碼頭之耐震能力評估與變位量分析部份，板

樁背填土壤液化之評估將採用本所賴聖耀之機率統計分析法來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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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變位量與功能性評估 

國際航海協會 INA於 2001年出版之[Seismic Design Guidelines for 
Port Structures] [4]一書中，針對各類碼頭構造物提出幾種變位量評估

方法，如表 2.5.1 所示，由簡到繁列出簡便分析、簡便動力分析與動
力分析三類方法。其中板樁式碼頭之簡便分析法乃運用基於力量平衡

之擬靜力分析法，來評估碼頭之耐震能力，其穩定分析所得之安全係

數 sF 與各變位參數之關係可由表 2.5.2 之經驗公式換算，由於該經驗
公式之相關係數值不高且標準偏差值很大，基於統計學的原理，其可

信度不高，所以本研究不予採用。另外，在動力分析部份，國際航海

協會建議板樁式碼頭可採用有限元素法（FEM）或有限差分法（FDM）
來分析，由於其分析方法學理較困難，對於現場工程人員來說，撰寫

相關程式或取得相關應用軟體均較困難，本研究基於提供簡易之變位

量分析供工程實務界應用的立場，選擇 Newmark Type滑動塊體法來
分析板樁不穩定狀況下之變位量，並進一步以國際航海協會所提供之

板樁式碼頭功能性等級（如表 2.5.3 所示）來評估既有碼頭之功能性
是否滿足該規範之規定來作一簡單的探討。  

表 2.5.1 各型式碼頭對應之評估方法 

評估方法 

碼頭型式 
簡便分析 簡便動力分析 動力分析 

重力式碼頭 

板樁式碼頭 
擬靜力分析 

Newmark Type 
(滑動塊體法) 

或 
簡易圖表法 

棧橋式碼頭 反應譜法 側推分析與反應譜法 

FEM / FDM 

[資料來源：INA 2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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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2 非液化工址板樁式碼頭變位參數與安全係數之相關性 

變位參數 經驗公式 相關係數 標準偏差 

最大水平位移 d(cm) d=-1.6+34.9(1/ sF ) 0.68 27 

沈陷量 s(cm) s=-5.3+14.7(1/ sF ) 0.40 20 

正規化水平位移 d/H(%) d/H=-1.5+5.8(1/ sF ) 0.65 5 

[資料來源：Uwabe 1983[5]] 

表 2.5.3 INA板樁式碼頭功能性等級(定量) 

損壞等級(功能性等級) 等級Ⅰ 等級Ⅱ 等級Ⅲ 等級Ⅳ 

正規化水平位

移 d/H <1.5% 待定 待定 待定 

壁體 
朝海側傾斜角 <3 o  待定 待定 待定 

不均勻沈陷量 <0.03~0.1
m 待定 待定 待定 

岸肩與後線陸

地沈陷差 <0.3~0.7m 待定 待定 待定 

殘留變位 

岸肩 

朝海側傾斜角 <2~3 o  待定 待定 待定 

基礎面以上 彈性 
塑性 (不超過
容許韌性或

極限應變) 

塑性(不超過容
許韌性或極限

應變) 

塑性(超過容
許韌性或極

限應變) 
壁體 

基礎面以下 彈性 彈性 
塑性 (不超過
容許韌性或

極限應變) 

塑性(超過容
許韌性或極

限應變) 

拉桿 彈性 彈性 
塑性 (不超過
容許韌性或

極限應變) 

塑性(超過容
許韌性或極

限應變) 

最大應力

或應變反

應值 

錨錠設施 彈性 彈性 
塑性 (不超過
容許韌性或

極限應變) 

塑性(超過容
許韌性或極

限應變) 

[資料來源：INA 2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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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其他相關研究報告 

本節將分別對本中心過去之「港灣地區地震監測與土壤液化潛能

評估之研究」[1]、「花蓮港外港防波堤及碼頭鋼板樁監測－碼頭鋼板

樁岸壁調查檢測」[6] 與「地震引致板樁式碼頭之穩定性分析」[7]三本

報告作一簡單之回顧，說明如下： 

2.6.1  港灣地區地震監測與土壤液化潛能評估之研究 

1999 年 921 大地震，造成許多生命的損失及許多硬體設施的損
害，包括建築物、公路、橋樑、港灣、維生線及工業設施的破壞，是

臺灣近代災損最大的地震。此次災害中，臺中港之#1至#4A碼頭亦發
生損害，擋土沉箱向海側滑移而後線作業區有噴砂、龜裂與下陷現

象，使得#1至#4A碼頭區無法正常作業，造成臺中港不小的營運損失。 

該報告針對臺中港區液化危害度分析及震陷潛能分析的結果，來

評估臺中港#1至#4A沉箱式碼頭之地震穩定性。另外，由於港灣沉箱
式碼頭因有背填土壤，該報告將其分為背填土壤液化、未液化、部分

深度液化三種情形分析；且針對各種情況下沉箱碼頭構造物受到地震

力時之受力機制，配合推算出的 921 大地震臺中港之地表最大加速
度，以探討臺中港#1至#4A碼頭之耐震穩定性。 

該報告探討結果，由 921 地震臺中港 1-4A 碼頭之穩定性分析顯
示：(1)背填土若未液化，其抗滑動安全係數，Fs=0.96∼1.03，碼頭應
屬於穩定與不穩定之臨界附近，不致於發生外移 0.5 至 1.7 公尺之現
象。(2)背填土若全部液化，其抗滑動安全係數，Fs=0.61∼0.83，碼頭
應屬於極不穩定而向海側大移動。(3)由賴聖耀、謝明志(2000)之液化潛
能分析得知，碼頭後線土層，並未全部液化，其液化土層約為地表下

2.8∼14m，背填土部份深度(2.8-14m)液化，其抗滑動安全係數，
Fs=0.75∼0.87，其 Fs 雖較全部液化為高，但碼頭仍很不穩定，而向
海側移動。因此 921地震臺中港 1-4A碼頭向海側移動 0.5至 1.7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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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原因，除了地震引致沉箱之慣性力外，可能是背填土部份深度液

化，增加之側壓力所造成。若全部液化，其超額孔隙水壓力及動流體

壓力產生之側壓力約為未液化主動土壓力之 2.4倍，則碼頭不穩定之
移動可能更大。 

2.6.2 花蓮港外港防波堤及碼頭鋼板樁監測－碼頭鋼板樁岸壁調查檢
測 

該研究對象以花蓮港航道岸壁、5 號及 6 號碼頭鋼板樁受海水腐
蝕狀況檢測為主，文中有針對花蓮港鋼板樁現況強度在平時與地震時

之安全性作一分析評估，評估結果鋼板樁主體結構在平時與地震力

（k=0.2）作用下入土深度、構材強度足夠，但對於板樁附屬配件如
錨桿、圍樑及錨碇板等，由於並未開挖檢查現有狀況，所以並沒有對

其安全性作評估，另外，由於該報告沒有針對該地區液化潛能作評

估，所以在分析地震力作用下結構穩定性時也沒考慮土壤液化所產生

的影響。 

2.6.3 地震引致板樁式碼頭之穩定性分析 

該研究為本研究之前一年報告，主要考慮既有碼頭考慮土壤液化

因素下，評估其在原有設計震度(Kh=0.1)下之穩定性分析，評估結果
為不考慮背填土壤液化之情況下，所評估之既有碼頭在地表加速度為

0.01g 的情況下，其耐震性大致符合要求，但若將可能液化的土層考
量進來，則評估的結果其耐震能力則大打折扣。另外，由於該報告沒

有針對評估不穩定的既有碼頭作進一步之耐震能力評估及變位量分

析，所以本年度本研究進一步補足該報告此部份之不足。 



 

 3-1 

第三章  震害案例及破壞模式探討 

板樁式碼頭岸壁因重量輕，所以適用於軟弱地層，由以前發生的

地震災害包括板樁向前傾倒致岸壁向外凸出，板樁背後土壤沉陷，岸

壁上地面龜裂，胸牆傾倒及上面的平台倒塌入海等；另外錨碇部份也

會被破壞，如錨桿被拉裂及錨板被拉出等情形。本章將列舉過去板樁

式碼頭受地震破壞的案例，並進一步歸納探討碼頭結構物受地震力作

用下可能的破壞模式與原因。 

3.1  震害案例 

臺灣除 88 年 9 月 21 日的集集大地震造成臺中港部分碼頭受損的
例子外，其餘因地震造成的碼頭災損案例很少見諸文獻上，所以本節

將以日本過去港灣地震災損的案例[8]來介紹鋼板樁碼頭的破壞情形。 

1. 1944年東南海地震和 1946年南海地震 

此兩次地震造成名古屋港幾乎所有的板樁駁岸都向海側鼓出如

圖 3.1.1所示，由圖顯示，板樁入土部分雖不長，但未見板樁下端有
滑動的情形。其破壞原因可能為錨碇失效（包括錨碇力不足或錨碇

板樁穩定度不足），而造成板樁向海側鼓出。 

2. 1968年十勝沖地震 

1968年十勝沖地震在八戶港觀察到地震加速度為 0.26g，八戶港
小中野 1號碼頭岸壁遭到地震的嚴重破壞，如圖 3.1.2所示，岸壁由
於錨碇抗力不足向海側傾斜 5度，最大鼓出位移有 60cm，另外，在
回填土表面發現裂縫及數十厘米的沉陷。 

圖 3.1.3為函館港北濱碼頭岸壁遭受地震破壞的情形，板樁與錨
碇樁的連接點遭到破壞而斷裂，碼頭向海側鼓出約為 59cm。 

由上面破壞情形的描述，清楚說明破壞原因為鋼板樁錨碇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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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78年宮城縣沖地震 

在石卷港，前沿水深為-10m的中島碼頭鋼板樁駁岸及前沿水深
為-9m 的日和碼頭鋼板樁駁岸兩者都向海側滑動，最大滑動量為

57cm，潮見碼頭的鋼板樁駁岸最大滑動為 119cm。圖 3.1.4為碼頭斷
面圖，由圖可知碼頭岸壁的錨碇形式是採用鋼板樁，碼頭岸壁的後

方可以看到從鋪面的裂縫處及接縫處冒出的砂。 

由上面的震害描述，其破壞原因可能為背填土發生液化，造成

錨碇鋼板樁穩定度不足而產生變位，造成主鋼板樁因錨碇失效而向

海側滑動。 

4. 1983年日本海中部地震 

在秋田港大多數的碼頭岸壁是鋼板樁岸壁，在水深-10m的小濱
2號碼頭的鋼板樁岸壁發生了嚴重的破壞，岸壁破壞的特徵是前沿大
量沉陷，蓋頂傾斜，根據勘查結果，在水面下的板樁被折斷，如圖

3.1.5所示，這些破壞主要是由後方回填砂的液化所引起的。 

由上面的震害描述，其破壞原因可能為背填土發生液化，產生

超額的動土壓與水壓超過主鋼板樁之容許應力強度，造成主鋼板樁

之破壞。 

5. 1995年阪神地震 

1995 年阪神地震造成神戶港并天區鋼板樁岸壁向海側傾斜，如
圖 3.1.6所示，由資料顯示，該岸壁最大法線位移量為 590cm，頂端
最大下沉量為 79cm。 

由上面的震害描述，岸壁法線位移量相當的大，達到 590cm，
此種破壞原因應為錨碇失效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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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名古屋港板樁碼頭破壞剖面示意圖 

 

 

 

 

 

 

 

 

 

 

 

 

 

 

 
圖 3.1.2  八戶港小中野 1號板樁碼頭破壞剖面示意圖 

資料來源：地震工程學[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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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函館港北濱板樁碼頭破壞剖面示意圖 

 

 

 

 

 

 

 

 

 

 

 

 

 

 

 

 

圖 3.1.4  石卷港中島板樁碼頭破壞剖面示意圖 
資料來源：地震工程學[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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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  秋田港小濱 2號板樁碼頭破壞剖面示意圖 

資料來源：地震工程學[8] 

 

 

 

 

 

 

 

 

 

 
圖 3.1.6  神戶港并天區板樁碼頭破壞情形 

資料來源：震後港灣及河海堤快速診斷手冊之建立與震後港灣及河海堤快速補強手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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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破壞模式與原因 

由前面的板樁式碼頭震害案例，我們可以簡單的歸納出板樁式碼

頭受地震力作用下可能的破壞模式如圖 3.2.1所示，茲將可能的破壞模
式及原因說明如下： 

1. 板樁結構：此部份指的是板樁結構本體，其可能的破壞模式為結構
因地震所產生的額外土壓力及水壓力，超過結構原有之

設計強度（包括主樁之材料容許應力、錨碇拉桿或鋼索

之容許應力、錨碇板或樁之材料容許應力及穩定度

等），造成結構岸壁產生裂縫、破損、拱起及下陷；或

板樁沿法線方向產生位移及側傾。 

2. 岸   肩 ：此部份指的是碼頭面，其可能的破壞模式為結構因地震
力產生破壞或變位造成岸肩破裂，或因背填土砂液化產

生岸肩下陷、破裂。 

3. 背填土砂：其可能的破壞模式為土壤液化產生沉陷，或因鋼板樁的
破損產生背填土砂發生漏砂及淘空的現象。 

4. 附屬設施：因地震力或土壤液化發生裝卸機械挫曲，輸送帶扭曲、
損壞，倉庫產生裂縫或損毀，儲槽凹陷、損毀等。 

 

 

 

 

 

 

 
圖 3.2.1  板樁式碼頭受地震力作用可能破壞模式示意圖 
資料來源：震後港灣及河海堤快速診斷手冊之建立與震後港灣及河海堤快速補強手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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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破壞影響因素 

根據「震後港灣及河海堤快速診斷手冊之建立與震後港灣及河海

堤快速補強手段」[9]該研究報告整理之港灣及河海堤地震災害之影響因

素，配合日本阪神地震及臺灣 921 集集大地震及前面實際案例可歸納
出碼頭結構物受地震破壞的規模及影響程度之影響因素為地震規模及

深度、地理位置、土層及土壤特性、基礎型式及結構型式等，茲說明

如下： 

1.地震規模及深度 

日本阪神地震的規模為 7.2，震源深度約 14公里，臺灣 921集
集大地震的規模為 7.3，震源深度約 7公里，這兩次地震的規模均超
過 7 以上，且震源深度均屬淺層，也均造成地表結構物大規模且嚴
重的損害。 

歸納原因為地震規模越大，地殼釋放出的能量越大，對結構物

的破壞當然就越大，另外，在相同的地震規模下，震源深度越淺，

對結構物的影響也越大。 

2.地理位置 

日本阪神地震中受損的港口及河海堤，均在震央的周圍附近，

尤其是神戶港距震央僅約 17公里，因此其損壞的程度及規模均相當
大，阪神大地震震央與神戶港相關位置如圖 3.3.1所示。而臺中港距
921集集大地震的震央約 50餘公里，因此其受損程度及規模均較為
輕微，921集集大地震震央與臺中港相關位置如圖 3.3.2所示。 

由上面兩港的受損情形比較得知，距離震央越近的結構物其受

損會越嚴重，較遠的結構物因地震能量傳遞的衰減，所受到的地震

力變小，相對的受損也會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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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土層及土壤特性 

由於碼頭結構物是建築在臨海地區，其土層常屬於沖積土層，

另外其建造過程亦常利用抽砂來填後線土地，而沖積土層及抽砂填

土在地震力作用下均極可能產生液化或沉陷的現象，以致造成港灣

設施及河海堤的塌陷損壞。神戶港土層斷面如圖 3.3.3所示，臺中港
1至 4號碼頭後線土層斷面如圖 3.3.4所示。 

4.基礎型式 

由於上述土層及土壤特性的因素，因此港灣及河海堤結構建造

時的基礎型式，將會影響到它們受地震作用時的破壞可能，例如以

樁基礎支撐的結構物將有助於防止因液化下陷，而產生破壞的可能。 

5.結構型式 

神戶港受損的碼頭及岸壁中，經統計以沉箱重力式的受損最

多，較嚴重，而板樁式及棧橋式的受損較少，臺中港受損的碼頭亦

是沉箱重力式，其原因為不同的結構型式所承受的地震力不同所致。 

依規範設計地震力 V=Kh×W為例，在相同的設計震度 Kh下，
結構物自重越大，相對的其設計地震力就越大，也就是該結構物所

承受的地震力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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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  阪神大地震震央與神戶港相關位置圖 

 
 
 
 

 

 

 

 

 

 

 

 

 

圖 3.3.2  921集集大地震震央與臺中港相關位置圖 
資料來源：震後港灣及河海堤快速診斷手冊之建立與震後港灣及河海堤快速補強手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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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3  神戶港土層斷面示意圖 
資料來源：震後港灣及河海堤快速診斷手冊之建立與震後港灣及河海堤快速補強手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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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4  臺中港 1至 4號碼頭後線土層斷面示意圖 
資料來源： 臺中港 1 至 4A 碼頭 921 地震液化災損初步調查研究[10] 



 

 4-1 

第四章  板樁式碼頭之穩定性及變位量分析 

板樁式碼頭在地震力作用下，背填土會引致動態土壓力及動態水

壓力，若背填土壤發生液化，亦會產生液化之側壓力，造成板樁式碼

頭構造物更加不穩定。本章，首先針對板樁式碼頭的受力機制作說明，

接著針對既有板樁式碼頭受到地震力時其穩定性加以探討，並針對不

穩定的情況下，進一步探討其可能產生的變位量。實例說明如下： 

4.1  板樁式碼頭受力機制 

本節將探討板樁式碼頭構造物之受力機制，約可分為下列幾種情

況： 

1. 平常情況 

板樁受力示意圖如圖 4.1.1所示，由圖中可瞭解板樁承受主動土
壓力（如 2-2-1式）、被動土壓力（如 2-2-4式）、殘留水壓力（請
參閱 2.2.1 節）、錨碇力及上載荷重。若不考慮土層滑動及構材的
容許強度，該受力機制的板樁穩定條件為錨碇力與被動土壓力之水

平合力要大於主動土壓力、殘留水壓力與上載荷重組成的水平合力。 

2. 地震情況 

(1)背填土壤未液化 

板樁受力示意圖如圖 4.1.2所示，由圖中可瞭解板樁承受動主動土
壓力（如 2-2-13式）、動被動土壓力（如 2-2-16式）、殘留水壓
力、動水壓力（如 2-2-21式）、錨碇力及上載荷重。若不考慮土
層滑動、錨碇有無失效及構材的容許強度，該受力機制的板樁穩

定條件為錨碇力與動被動土壓力之水平合力要大於動主動土壓

力、殘留水壓力、動水壓力與上載荷重組成的水平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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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背填土壤部分液化 

板樁受力示意圖如圖 4.1.3所示，由圖中可瞭解板樁承受動主動土
壓力、動被動土壓力、殘留水壓力、動水壓力、錨碇力及上載荷

重，另外加上液化土壤產生的側壓力，包括動流體壓力及超額孔

隙水壓力（請參閱 4.2.3節）。若不考慮土層滑動、錨碇有無失效
及構材的容許強度，該受力機制的板樁穩定條件為錨碇力與動被

動土壓力之水平合力要大於動主動土壓力、殘留水壓力、動水壓

力、上載荷重與陸側液化土層之動流體壓力及超額孔隙水壓力所

組成的水平合力。 

(3)所有土層液化 

板樁受力示意圖如圖 4.1.4所示，由圖中可瞭解板樁承受殘留水壓
力、動水壓力、錨碇力及上載荷重，另外加上液化土壤產生的側

壓力，包括動流體壓力及超額孔隙水壓力。若不考慮土層滑動、

錨碇有無失效及構材的容許強度，該受力機制的板樁穩定條件為

錨碇力與海側土層液化所產生的超額孔隙水壓力之水平合力要大

於殘留水壓力、動水壓力、上載荷重與陸側液化土層之動流體壓

力及超額孔隙水壓力所組成的水平合力。但原則上此種受力情

況，板樁結構早已因錨碇土層的液化造成錨碇失效而破壞，或錨

碇鋼索（桿）因承受過大的拉力超過材料容許應力而破壞，即使

上述錨碇失效的狀況不發生，海側的土層液化所產生的超額孔隙

水壓力對錨碇鋼索（桿）所產生的力矩也無法抵抗圖 4.1.4所示的
其他所有水平力對錨碇鋼索（桿）所產生的力矩，所以此情況基

本上結構是不可能穩定的，所以本研究不列入分析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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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常時板樁式碼頭受力示意圖 
 
 

 

 

 

 

 

 

 

 

 

圖 4.1.2  地震時背填土壤未液化板樁式碼頭受力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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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地震時背填土壤部份液化板樁式碼頭受力示意圖 

 

 

 

 

 

 

 

 

 

 
 

圖 4.1.4  地震時土壤全部液化板樁式碼頭受力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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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板樁式碼頭穩定性分析 

從過去地震造成港灣構造物的破壞案例得知，地震產生的土壤液

化對港灣構造物的破壞最為嚴重，所以在分析港灣構造物的穩定性

時，背填土壤液化所產生的影響實在是不容忽視，所以本節在探討地

震力作用下既有板樁式碼頭結構物之穩定性分析時，將以背填土未液

化及背填土部分液化兩種情況來分別探討。本節以某國際港之板樁式

碼頭為例作一說明，由於該結構物為民國 63年所設計，所以當初設計
所考量的設計條件可能與現況考量的情形不同，包括地表地震力的設

定、地震作用下產生的動水壓力及土層液化所產生對結構的影響，因

此導致本研究探討的結果可能會與當初的設計有所出入。茲說明如下： 

4.2.1  板樁現況與分析條件 

由於該碼頭已設計近三十年，所以當初的設計條件已不易獲得，

本研究依據該港資深工程師的經驗，過去的碼頭均以地表加速度 0.1g
為設計地震力，也就是以水平震度 Kh＝0.1 來設計，所以本研究先以
地表加速度 0.1g來探討該碼頭之耐震能力；另外，配合該碼頭現況之
斷面圖（如圖 4.2.1所示）、該港設計科所提供之結構構材強度（如表
4.2.1 所示）及該碼頭民國 90 年 8 月地質鑽探所得之碼頭陸上的地質
分析資料[11]（如表 4.2.2所示）合併處理成圖 4.2.2所示的本研究結構
物穩定性分析的資料。 

由於我國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仍採用工作應力設計法設計，也就

是材料的容許應力只採用 0.6倍的降伏強度（σy），但依據目前之設計

地震力考量，已將其對結構物使用年限內之破壞機率，經由可靠度理

論考慮進來，所以考慮結構物之耐震能力檢核應採用強度設計法才合

理， 一般港灣工程實務設計均會將其容許應力乘上 1.3倍來設計，故
本研究在爾後的耐震能力檢核部份，將材料的容許應力均乘上 1.3 倍
來檢核其耐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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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板樁構材相關資料表 

 斷面積 A 慣性矩 I 斷面模數 Z 彈性係數 E 降伏強度σy 

主樁 FSP-IVA - 55,200*2 cm4 3,150*2 cm3 2100000 kg/cm2 3000 kg/cm2 

錨碇樁 FSP-Ⅲ - 16,400 cm4 1,310 cm3 2100000 kg/cm2 3000 kg/cm2 

錨碇拉桿 44.18cm2 - - 2100000 kg/cm2 2400 kg/cm2 

資料來源：港務局 

 

表 4.2.2  碼頭陸上區土壤參數 

深度(M) 厚度(M) 土壤描述 N rt （T/M3） C（T/M2） φ(deg.) 

12 12 
灰色沉泥質砂偶夾

貝殼 
8 2.00 0. 24 

16 4 灰色沉泥質黏土 6 1.85 0.5 24 

24 8 
灰色沉泥質砂或砂

質沉泥 
22 1.97 0. 31 

36 12 
灰色沉泥質砂夾砂

質沉泥 
34 1.99 0. 34 

50 14 
灰色沉泥質黏土或

砂質沉泥 
42 2.00 - - 

資料來源：港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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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54~#57號碼頭現況斷面示意圖 

資料來源：港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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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54~#57號碼頭各土層土壤參數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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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地震力作用下背填土壤未液化穩定性檢核 

本小節針對#54~#57 號板樁式碼頭地震力作用下背填土壤未液化
之安全性作一檢核，以圖 4.2.2 所示的各土層參數，配合部頒碼頭設
計基準所規定的公式，如本報告第二章文獻回顧之 2-2-14、2-2-17 式
計算得各土層地震力作用下之主動土壓力係數（ka）及被動土壓力係
數（kp），如表 4.2.3所示。 

表 4.2.3  各土層地震主動土壓力係數（ka）及被動土壓力係數（kp） 

土層 qi
’ ri

’ φi ci δi Khi θi（徑度） Hi 

(土層厚度) 
kai kpi 

1 1 2 35。 0 15。 0.1 0.0997 1 0.306 - 

2 1 1 24。 0 15。 0.2 0.1974 11.7 0.558 - 

3 1 0.85 24。 0.5 15。 0.218 0.2143 4 0.580 2.866 

4 1 0.97 31。 0 15。 0.203 0.2003 8 0.439 4.362 

1. 主鋼板樁檢核 

(1) 入土長度檢核 

依規範規定，板樁入土長度須滿足下式 
 

.......................................................................(4-2-1) 

式中 

S.F.：安全係數（常時 1.5，地震時 1.2） 

Mp：被動土壓力對拉桿裝設點之力矩 

Ma ：主動土壓力與殘留水壓力對拉桿裝設點之力矩 

 

a

p

M
M

F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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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 Fortran語言撰寫程式，分析板樁所需入土長度、錨碇力
及板樁最大彎矩，並經由 Excel 試算軟體計算驗證其正確性，在安全
係數（S.F.）為 1.2 的狀況下，如表 4.2.4、表 4.2.5、圖 4.2.3 及 4-2-2
式所驗證，所需的板樁入土長度為 21.1 公尺，由圖 4.2.1 板樁現況可
以看出，板樁現況入土深度為 20.7 公尺，稍嫌不足規範規定的長度
1.9﹪。若以安全係數（S.F.）為 1.0來檢核，如表 4.2.6、表 4.2.7、圖
4.2.4及 4-2-3式所驗證，所需的板樁入土長度為 20.1公尺，則現況入
土長度符合安全係數為 1.0的情況。 

表 4.2.4  各土層土壓力計算表 
各層主動土壓值

（t/m） 
各層被動土壓值 
（t/m） 

土層厚度 
Hi（m） 

各層主動土壓力

= 土層厚度×
+
2

21 aiai pp  

各 層 被 動 土 壓 力

= 土層厚度×
+
2

21 pipi pp  

Pa11 0.296 
Pa12 0.888 

 
1 Pa1 0.592 （t）  

Pa21 1.617 
Pa22 7.924 

 
11.7 Pa2 55.818 （t）  

Pa31 7.502 Pp11 1.635 
Pa32 9.407 Pp12 11.049 

4 Pa3 33.818 （t） Pp1 25.368 （t） 

Pa41 7.683 Pp21 14.325 
Pa42 9.494 Pp22 32.308 

4.4 Pa4 37.789 （t） Pp2 102.592 （t） 

 

表 4.2.5  各土層對錨碇拉桿力矩計算表 

Pai（t）
1 

與拉桿距離

（m）2 
Mai =1×2
（t-m） 

Ppi（t）3 與拉桿距離
（m）4 

Mpi =3×4
（t-m） 

0.592 0.617 0.365    

55.818 6.939 387.318    

33.818 13.575 459.088 25.368 13.995 355.013 

37.789 17.777 671.789 102.592 17.983 1844.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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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 

H4=4.4 

H3=4 

H2=11.7 

H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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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  安全係數 1.2板樁土壓示意圖 

殘留水壓對拉桿之力矩（Rwm） 

Rwm = 0.5*rw* hr * hr * (hr*2/3-0.2)+ hr *rw*（hw+H3+H4）
*(（hw+H3+H4）/2+1) 

     = 237.438 t-m 

將 2-2-21式對水深 hw積分得地震時之動水壓力計算式為 

Pdw = 7/12*kh1* rw * hw
 2 

動水壓對拉桿之力矩（D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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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m = 7/12*kh1* rw * hw 2*(3/5* hw +1) 

= 7/12*0.1*1*10.5*10.5*(3/5*10.5+1) 

      = 46.948 t-m 
 

.......................(4-2-2) 

 

表 4.2.6  各土層土壓力計算表 

各層主動土壓值

（t/m） 
各層被動土壓值

（t/m） 
土層厚度 
Hi（m） 

各層主動土壓力

= 土層厚度×
+
2

21 aiai pp  

各層被動土壓力

= 土層厚度×
+

2
21 pipi pp  

Pa11 0.296 

Pa12 0.888 

 
1 Pa1 0.592 （t）  

Pa21 1.617 

Pa22 7.924 

 
11.7 Pa2 55.818 （t）  

Pa31 7.502 Pp11 1.635 

Pa32 9.407 Pp12 11.049 
4 Pa3 33.818 （t） Pp1 25.368 （t） 

Pa41 7.683 Pp21 14.327 

Pa42 9.082 Pp22 28.221 
3.4 Pa4 28.501 （t） Pp2 72.328 （t） 

 

表 4.2.7  各土層對錨碇拉桿力矩計算表 

Pai（t）
1 

與拉桿距離

（m）2 
Mai =1×2
（t-m） 

Ppi（t）3 與拉桿距離
（m）4 

Mpi =3×4
（t-m） 

0.592 0.617 0.365    

55.818 6.939 387.318    

33.818 13.574 459.088 25.368 13.995 355.013 

28.501 17.247 491.561 72.328 17.385 1257.432 

 

2.1..
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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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 

H4=3.4 

H3=4 

H2=11.7 

H1=1 

Pp1=25.368t 

Pp2=72.328t 

0.888 

EL. -14.5 

28.221 

14.325 

11.049 

7.683 

1.635

EL.+1 

EL.+2.2 

EL.+1.2

EL.-10.5

9.407 

7.502 

0.296 

7.924 

9.082 

Pa1=0.592 t 

Pa2=55.818t 

Pa3=33.818t 

Pa4=28.501t 

 

 

 

 

 

 

 

 

 

 

 

 

 

 

圖 4.2.4  安全係數 1.0板樁土壓示意圖 

殘留水壓對拉桿之力矩（Rwm） 

Rwm = 0.5*rw* hr * hr * (hr*2/3-0.2)+ hr *rw*（hw+H3+H4） 

*(（hw+H3+H4）/2+1) 

     = 214.158 t-m 

動水壓對拉桿之力矩（Dwm） 

Dwm = 7/12*kh1* rw * hw 2*(3/5* hw +1) 

     = 7/12*0.1*1*10.5*10.5*(3/5*10.5+1)= 46.948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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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2)主鋼板樁最大彎矩與錨碇力檢核 

依規範規定作用於板樁之最大彎矩，係假設板樁為以拉桿裝設位

置及海底面為支承之簡支樑，而以海底面以上之土壓力、動水壓

力及殘留水壓力為載重，如圖 4.2.5所示，來計算錨碇力（Ap），
進而求取主鋼板樁之最大彎矩。經由 Fortran程式計算及 Excel試
算軟體驗證，板樁錨碇力為 31.545噸，最大彎矩發生在距板樁頂
點 7.5公尺處的彎矩 111.37噸-公尺。 

主動土壓力對 A鉸點之力矩(Pam) 

Pam =Pa1*(((2*Pa11+Pa12)/(Pa11+Pa12))*H1/3+H2)＋ 

Pa2*((2*Pa21+Pa22)/(Pa21+Pa22))*H2/3 

    ＝0.592*12.117＋55.818*4.561 ＝ 261.757 t-m 

殘留水壓對 A鉸點之力矩（Rwm） 

Rwm = 0.5*rw*hr* hr*(hr/3+ hw)+0.5*rw*hr*hw* hw 

=73.998 t-m 

動水壓對 A鉸點之力矩（Dwm） 

Dwm = 7/12*kh1* rw *hw
2*(2/5* hww) 

= 7/12*0.1*1*10.5*10.5*(2/5*10.5) 

= 27.011 t-m 

Ap= tDwmRwmPam 545.31
5.11

=
++

 

Ap*鋼索間距=31.545*1.6 

0.1..
1432

21 =
++++

+
=

aaaa

pp

MDwmRwmM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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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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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64t＜0.6*fy*鋼索斷面積*1.3=0.6*2400*44.18*1.3=82705kg 
=82.705 t      （O.K.） 

經由程式運算得最大彎矩發生在距板樁頂點 7.5 公尺處。
Mmax=111.37噸-公尺＜0.6*fy*z*1.3=0.6*3000*(2*3150)*1.3 

=147.42噸-公尺     （O.K.） 

 

 

 

 

 

 

 

 

 
圖 4.2.5  板樁最大彎矩計算示意圖 

 

(3)錨碇板樁最大彎矩與入土長度檢核 

本研究依據張有麟單樁橫向承載力理論來檢核錨碇板樁之最大彎

矩與入土長度。 

................................................................. (4-2-4) 

其中 

    T：作用於樁頭之橫向力 

    β：樁變形因素，
4

4EI
Bkh ×=β  

A

主動土壓力 

錨碇力 Ap 

殘留水壓力 

動水壓力 

動水壓力 

海側 
陸側 

β
TM 322.0ma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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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Lm 5.878.5 <==
β
π

    kh：橫向地盤反力係數，kh=0.15N 

    B：樁寬 

    EI：基樁之撓曲剛度 

    N：標準貫入試驗值 

由表 4.2.2及圖 4.2.1可以知道錨碇樁頭之土層標準貫入試驗值為
8，所以 kh=0.15N=1.2，又 B以 100公分代入，E=2100000，I=16400，
代入得β=0.005433 

 

 

0.6*fy*Z*1.3=0.6*3000*1310*1.3=30.65t-m＞18.69t-m  (O.K.) 

入土錨碇鋼板樁長 Lm=π/β，由圖 4.2.1 所示錨碇鋼板樁長 8.5 公
尺，依下式檢核結果顯示長度足夠。 

            (O.K.) 

 

(4)錨碇距離（D）檢核 

由圖 4.2.1 及圖 4.2.2 可得知錨碇土層之φ=24。、δ=15。、kh=0.2，
由基準[2]（相關公式請參考 2.2.1 節）查得主動破壞角ςa=38.6。，
被動破壞角ςp=27.5。，則錨碇最短距離長度如下式計算得 18.1 公
尺，現況 15.5公尺長顯然不足。此原因經與港務局資深工程師討
論的結果，可能本研究所引用之土壤參數與當初設計不同，導致

現況錨碇距離無法滿足現況基準之要求。 

D=11.5*cotςa+（Lm/3）*cotςp
 

 =18.1 m ＞15.5 m （N.G.） 

mtTM −==
×

== 69.181869295
005433.0

100054.31322.0322.0max 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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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地震力作用下背填土壤部分液化穩定性檢核 

依據本所賴聖耀本土化液化潛能評估理論，以 GIS軟體模擬高雄
港區的液化風險度，如圖 4.2.6所示，在地震規模M=6.5，地表加速度
PGA=0.1g的條件下，#54~#57號碼頭（圖中標示部分）之液化指數已
達 15以上，依賴聖耀的定義已達嚴重液化風險的程度，所以本節將針
對#54~#57 號板樁式碼頭地震力作用下背填土壤部份液化之安全性作
一檢核。依後線鑽探孔位之液化深度顯示，高程-1.8~-6.3公尺之土層
已發生液化，故本研究檢核之碼頭受力示意圖如圖 4.1.3所示。 

 

圖 4.2.6  高雄港區地震引致土壤液化之機率危害度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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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鋼板樁檢核 

(1)入土長度檢核 

以 Excel試算軟體檢核，在安全係數（S.F.）為 1.2的狀況下，如
表 4.2.8、表 4.2.9、圖 4.2.7 及 4-2-5 式所驗證，所需的板樁入土
長度為 21.4公尺，以板樁現況入土深度為 20.7公尺，不足規範規
定的長度 3.3﹪。若以安全係數（S.F.）為 1.0來檢核，如表 4.2.10、
表 4.2.11、圖 4.2.8及 4-2-6式所驗證，所需的板樁入土長度為 20.7
公尺，則現況入土長度剛好足夠。 

表 4.2.8  各土層土壓力計算表 
各層主動土壓值

（t/m） 
各層被動土壓值

（t/m） 
土層厚度 
Hi（m） 

各 層 主 動 土 壓 力

= 土層厚度×
+
2

21 aiai pp  

各層被動土壓力

= 土層厚度×
+
2

21 pipi pp  

Pa11 0.296 
Pa12 0.888 

 1 Pa1 0.592 （t）  

Pa21 1.617   
Pa22 3.234   

3 Pa2 7.277 （t）   

Pa41 5.660   
Pa42 7.924   

4.2 Pa4 28.527 （t）   

Pa51 7.502 Pp11 1.635 
Pa52 9.407 Pp12 11.049 

4 Pa5 33.818 （t） 
Pp1 25.368 （t） 

Pa61 7.683 Pp21 14.325 
Pa62 9.618 Pp22 33.534 

4.7 Pa6 40.656 （t） 
Pp2 112.469 （t） 

表 4.2.9  各土層對錨碇拉桿力矩計算表 

Pai（t）
1 

與拉桿距離

（m）2 
Mai =1×2
（t-m） 

Ppi（t）3 與拉桿距離
（m）4 

Mpi =3×4
（t-m） 

0.592 0.617 0.365    
7.277 1.467 10.674    
28.527 9.517 271.486    
33.818 13.575 459.088 25.368 13.995 355.013 
40.656 17.938 729.269 112.469 18.164 204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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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7  安全係數 1.2板樁土壓示意圖 

液化土層之側壓力 

=液化之超額孔隙水壓力(Lp1)＋液化時之動流體壓力(Lp2) 

液化時之超額孔隙水壓力（Lp1＝土壤之有效總應力） 

Lp11＝q’＋r1*H1＋r2
’*H2＝6 t/m 

Lp12＝q’＋r1*H1＋r2
’*H2＋r3

’*H3＝10.5 t/m 

Lp1= 0.5* (Lp11＋Lp12)*H3＝37.125 t 

液化時之動流體壓力(Lp2) 

H3=4.5 
Lp2=2.363t 

9.618 

Ap 

H6=4.7 

H5=4 

H1=1 

Pp1=25.368t 

Pp2=112.469t 

0.888 

EL. -14.5 

33.534 

14.325 

11.049 

7.683 

1.635

EL.+1 

EL.+2.2 

EL.+1.2

EL.-10.5 7.924 

0.296 

 Pa1=0.592 t 

Pa5=33.818t 

Pa6=40.656t 

Pa4=28.527t 

Lp1=37.125t 

1.6

3.234 
6 

10.5 

5.66 

H2=3 

H4=4.2 

7.502 

9.407 

Pa2=7.2

EL.-6.3

EL.-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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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2= 7/12*kh1*(r3
’+rw)*H3*H3＝2.363 t 

液化土層對拉桿之力矩（Lpm） 

Lpm=Lp1*(((Lp11+2*Lp12)/(Lp11+Lp12))*H3/3+H2-0.2) 

＋Lp2*(3/5* H3+H2-0.2)=208.069 t-m 

殘留水壓對拉桿之力矩（Rwm） 

Rwm = 0.5*rw*hr* hr* (hr*2/3-0.2)+ rw* hr*（hw+H5+H6） 

*(（hw+H5+H6）/2+1) 

     = 244.656 t-m 

動水壓對拉桿之力矩（Dwm） 

Dwm = 7/12*kh1* rw *hw
2*(3/5* hw+1) 

= 7/12*0.1*1*10.5*10.5*(3/5*10.5+1) 

      = 46.948 t-m 
...............(4-2-5) 

表 4.2.10  各土層土壓力計算表 
各層主動土壓值

（t/m） 
各層被動土壓值

（t/m） 
土層厚度 
Hi（m） 

各 層 主 動 土 壓 力

= 土層厚度×
+
2

21 aiai pp  

各層被動土壓力

= 土層厚度×
+
2

21 pipi pp  

Pa11 0.296 
Pa12 0.888 

 1 Pa1 0.592 （t）  

Pa21 1.617   
Pa22 3.234   

3 Pa2 7.277 （t）   

Pa41 5.660   
Pa42 7.924   

4.2 Pa4 28.527 （t）   

Pa51 7.502 Pp11 1.635 
Pa52 9.407 Pp12 11.049 

4 Pa5 33.818 （t） 
Pp1 25.368 （t） 

Pa61 7.683 Pp21 14.325 
Pa62 9.330 Pp22 30.673 

4 Pa6 34.024 （t） 
Pp2 89.996 （t） 

2.1..
143

21 =
++++

+
=

aaa

pp

MDwmRwmMMLpm
MM

F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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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1  各土層對錨碇拉桿力矩計算表 

Pai（t）
1 

與拉桿距離

（m）2 
Mai =1×2
（t-m） 

Ppi（t）3 與拉桿距離
（m）4 

Mpi =3×4
（t-m） 

0.592 0.617 0.365    
7.277 1.467 10.674    
28.527 9.517 271.486    
33.818 13.575 459.088 25.368 13.995 355.013 
34.024 17.565 597.621 89.996 17.742 1596.733 

 

 

 

 

 

 

 

 

 

 

 

 

 

 

 

圖 4.2.8  安全係數 1.0板樁土壓示意圖 

H3=4.5 
Lp2=2.363t 

9.330 

Ap 

H6=4 

H5=4 

H1=1 

Pp1=25.368t 

Pp2=89.996t 

0.888 

EL. -14.5 

30.673 

14.325 

11.049 

7.683 

1.635

EL.+1 

EL.+2.2 

EL.+1.2

EL.-10.5 7.924 

0.296 

 Pa1=0.592 t 

Pa5=33.818t 

Pa6=34.024t 

Pa4=28.527t 

Lp1=37.125t 

1.6

3.234 
6 

10.5 

5.66 

H2=3 

H4=4.2 

7.502 

9.407 

Pa2=7.2

EL.-6.3

EL.-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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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留水壓對拉桿之力矩（Rwm） 

Rwm = 0.5*rw*hr* hr* (hr*2/3-0.2)+ rw* hr*（hw+H5+H6） 

*(（hw+H5+H6）/2+1) 

     = 227.982 t-m 

動水壓對拉桿之力矩（Dwm） 

Dwm = 7/12*kh1* rw *hww
2*(3/5* hw+1) 

     = 7/12*0.1*1*10.5*10.5*(3/5*10.5+1)= 46.948 t-m 

 

...............(4-2-6) 

 

(2)主鋼板樁最大彎矩與錨碇力檢核 

依 4.2.2節規範規定之計算方式，以 Excel試算軟體計算得板樁錨
碇力為 56.973噸，最大彎矩發生在距板樁頂點 8.1公尺處的彎矩
231.91噸-公尺。 

背填土壓力對 A鉸點之力矩(Pam) 

Pam =Pa1*(((2*Pa11+Pa12)/(Pa11+Pa12))*H1/3+H2＋H3＋H4)＋ 

Pa2*(((2*Pa21+Pa22)/(Pa21+Pa22))*H2/3+H3+H4) + 

LP1*(((2*LP11+LP12)/( LP11+LP12))*H3/3+ H4)+ 

LP2*(2/5*H3+ H4) + Pa4* ((2*Pa41+Pa42)/(Pa41+Pa42))*H4/3 

    ＝382.805 t-m 

殘留水壓對 A鉸點之力矩（Rwm） 

Rwm = 0.5*rw*hr* hr* (hr/3+ hw)+0.5*rw* hr* hw* hw = 73.998 t-m 

0.1..
143

21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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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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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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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水壓對 A鉸點之力矩（Dwm） 

Dwm = 7/12*kh1* rw *hw
2*(2/5* hww) 

= 7/12*0.1*1*10.5*10.5*(2/5*10.5) 

      = 27.011 t-m 

Ap= tDwmRwmPam 071.42
5.11

=
++

 

Ap*鋼索間距=42.071*1.6 

=67.314 t  <  0.6*fy*鋼索斷面積*1.3=0.6*2400*44.18*1.3 
=82.705 t   （O.K.） 

    經由 Excel 軟體運算得最大彎矩發生在距板樁頂點 7.2 公尺處。
Mmax=156公噸-公尺＞0.6*fy*z*1.3=0.6*3000*(2*3150) *1.3 

=147.42公噸-公尺   （N.G.） 

    %5.5
156

42.147156
=

−
    最大彎矩強度不足 5.5﹪ 

(3)錨碇板樁最大彎矩與入土長度檢核 

依據前面小節 4-2-4 公式計算錨碇板樁之最大彎矩與入土長度。
由於錨碇之土層已液化，由公路橋樑耐震設計規範規定，其土壤

參數要做適當的折減，依據賴聖耀本土化液化潛能評估理論分析

的結果，液化土層之抗液化安全係數（FL）值介於 0.8~1.0間，查
得其土壤參數折減係數（DE）為 0.666，所以其標準貫入試驗值
由 8 折減為 5，所以 kh=0.15N=0.75，又 B 以 100 公分代入，
E=2100000，I=16400，代入得β=0.00483。 

mtM −=== 05.282804733
00483.0

1000*071.42322.0max

 

0.6*fy*Z*1.3=0.6*3000*1310*1.3=30.654 t-m＞28.05 t-m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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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土錨碇鋼板樁長 Lm=π/β，由圖 4.2.1 所示錨碇鋼板樁長 8.5 公
尺，依下式檢核結果顯示長度足夠。 

mmL m 5.85.6 <==
β
π

            (O.K.) 

(4)錨碇距離（D）檢核 

由 4.2.2 小節之錨碇距離檢核探討中已得現況錨碇距離 15.5 公尺
顯然不足，在錨碇土層液化的情況下，其錨碇距離要求則會更長，

因此現況之錨碇距離則更顯不足，所以此部份就不予再探討。 

4.2.4  既有鋼板樁碼頭耐震能力評估  

經由 4.2.2及 4.2.3小節之穩定性檢核結果，如表 4.2.12所示，在
背填土層未液化之狀況下，除了主樁入土長度在 F.S.=1.2 的情況下長
度略顯不足及錨碇距離不夠外，其餘檢核都安全，其原因可能為當初

之設計條件與本研究分析之條件不同所致，包括設計地震力計算公

式、設計載重及土壤參數等。 

在背填土層部分液化的情況下，本研究檢核的結果顯示，除了主

樁入土長度在 F.S.=1.2 的情況下長度不足及錨碇距離不夠外，增加主
樁容許最大彎矩不足的情形，其主要原因應為當初設計時沒有考慮到

土層液化對板樁受力行為的影響。 

在不考慮錨碇距離不足的前題下，本研究針對此既有板樁式碼頭

耐震能力評估的結果顯示，在地表加速度為 0.072 重力加速度，也就
是水平設計震度 Kh=0.072的情況下，主樁入土長度、主樁容許最大彎
矩、錨碇力、錨碇板容許最大彎矩及錨碇樁長度均通過檢核，也就是

不考慮錨碇距離的前題下，本研究探討之既有板樁式碼頭之水平耐震

能力為 0.072重力加速度。檢核過程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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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2  板樁式碼頭構造物穩定性檢核結果一覽表 
 土層未液化 土層部分液化 

F.S=1.2 F.S.=1.0 F.S=1.2 F.S.=1.0 主樁入土長度檢核 
N.G. O.K. N.G. O.K. 

主樁容許最大彎矩檢核 O.K. N.G. 

錨碇力檢核 O.K. O.K. 

錨碇板容許最大彎矩檢核 O.K. O.K. 

錨碇樁長度檢核 O.K. O.K. 

錨碇距離檢核 N.G. N.G. 

1. 主鋼板樁檢核 

(1)入土長度檢核 

以 Excel試算軟體檢核，在地表加速度為 0.072重力加速度的狀況
下，既有板樁長度 20.7公尺之被動土壓對拉桿之力矩除以主動土
壓對拉桿之力矩為 1.24（如 4-2-7 式所示），滿足基準之安全係
數要求要達到 1.2以上。 

表 4.2.13  kh=0.072各土層土壓力計算表 
各層主動土壓值

（t/m） 
各層被動土壓值

（t/m） 
土層厚度 
Hi（m） 

各 層 主 動 土 壓 力

= 土層厚度×
+
2

21 aiai pp  

各層被動土壓力

= 土層厚度×
+
2

21 pipi pp  

Pa11 0.279 
Pa12 0.837 

 1 Pa1 0.558 （t）  

Pa21 1.438   
Pa22 2.876   

3 Pa2 6.471 （t）   

Pa41 5.033   
Pa42 7.046   

4.2 Pa4 25.366 （t）   

Pa51 6.726 Pp11 1.689 
Pa52 8.444 Pp12 11.727 

4 Pa5 30.340 （t） 
Pp1 26.832 （t） 

Pa61 6.854 Pp21 15.132 
Pa62 8.323 Pp22 32.400 

4 Pa6 30.353 （t） 
Pp2 95.064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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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4  kh=0.072各土層對錨碇拉桿力矩計算表 

Pai（t）
1 

與拉桿距離

（m）2 
Mai =1×2
（t-m） 

Ppi（t）3 與拉桿距離
（m）4 

Mpi =3×4
（t-m） 

0.558 0.617 0.344    
6.471 1.467 9.491    
25.366 9.517 241.399    
30.340 13.575 411.878 26.832 13.999 375.622 
30.353 17.565 533.141 95.064 17.742 1686.650 

 

 

 

 

 

 

 

 

 

 

 

 

 

 

 

圖 4.2.9  kh=0.072各土層板樁土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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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1=37.125t 

1.4

2.876 
6 

10.5 

5.033 

H2=3 

H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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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土層之側壓力 

=液化之超額孔隙水壓力(Lp1)＋液化時之動流體壓力(Lp2) 

液化時之超額孔隙水壓力（Lp1＝土壤之有效總應力） 

Lp11＝q’＋r1*H1＋r2
’*H2＝6 t/m 

Lp12＝q’＋r1*H1＋r2
’*H2＋r3

’*H3＝10.5 t/m 

Lp1= 0.5* (Lp11＋Lp12)*H3＝37.125 t 

液化時之動流體壓力(Lp2) 

Lp2= 7/12*kh1*(r3
’+rw)*H3*H3＝1.701 t 

液化土層對拉桿之力矩（Lpm） 

Lpm=Lp1*(((Lp11+2*Lp12)/(Lp11+Lp12))*H3/3+H2-0.2) 

＋Lp2*(3/5* H3+H2-0.2)=204.431 t-m 

殘留水壓對拉桿之力矩（Rwm） 

Rwm = 0.5*rw*hr* hr* (hr*2/3-0.2)+ rw* hr*（hw+H5+H6） 

*(（hw+H5+H6）/2+1) 

     = 227.982 t-m 

動水壓對拉桿之力矩（Dwm） 

Dwm = 7/12*kh1* rw *hw
2*(3/5* hw+1) 

= 7/12*0.072*1*10.5*10.5*(3/5*10.5+1) 

      = 33.803 t-m 

 

 (4-2-7) 
24.1..

143

21 =
++++

+
=

aaa

pp

MDwmRwmMMLpm
MM

F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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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鋼板樁最大彎矩與錨碇力檢核 

依 4.2.2節規範規定之計算方式，以 Excel試算軟體計算得板樁錨
碇力為 39.783噸，最大彎矩發生在距板樁頂點 7.1公尺處的彎矩
147.404噸-公尺。 

背填土壓力對 A鉸點之力矩(Pam) 

Pam =Pa1*(((2*Pa11+Pa12)/(Pa11+Pa12))*H1/3+H2＋H3＋H4)＋ 

Pa2*(((2*Pa21+Pa22)/(Pa21+Pa22))*H2/3+H3+H4) + 

LP1*(((2*LP11+LP12)/( LP11+LP12))*H3/3+ H4)+ 

LP2*(2/5*H3+ H4) + Pa4* ((2*Pa41+Pa42)/(Pa41+Pa42))*H4/3 

    ＝364.060 t-m 

殘留水壓對 A鉸點之力矩（Rwm） 

Rwm = 0.5*rw*hr* hr* (hr/3+ hw)+0.5*rw* hr* hw* hw 

     = 73.998 t-m 

動水壓對 A鉸點之力矩（Dwm） 

Dwm = 7/12*kh1* rw *hw
2*(2/5* hww) 

= 7/12*0.072*1*10.5*10.5*(2/5*10.5) 

      = 19.448 t-m 

Ap= tDwmRwmPam 783.39
5.11

=
++

 

Ap*鋼索間距=39.783*1.6 

=63.653 t  <  0.6*fy*鋼索斷面積*1.3=0.6*2400*44.18*1.3 
=82.705 t   （O.K.） 

    經由 Excel 軟體運算得最大彎矩發生在距板樁頂點 7.1 公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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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ax=147.404公噸-公尺＜0.6*fy*z*1.3=0.6*3000*(2*3150) *1.3 
=147.42公噸-公尺   （O.K.） 

(3)錨碇板樁最大彎矩與入土長度檢核 

依據前面小節 4-2-4 公式計算錨碇板樁之最大彎矩與入土長度。
由於錨碇之土層已液化，由公路橋樑耐震設計規範規定，其土壤

參數要做適當的折減，依據賴聖耀本土化液化潛能評估理論分析

的結果，液化土層之抗液化安全係數（FL）值介於 0.8~1.0間，查
得其土壤參數折減係數（DE）為 0.666，所以其標準貫入試驗值
由 8 折減為 5，所以 kh=0.15N=0.75，又 B 以 100 公分代入，
E=2100000，I=16400，代入得β=0.00483。 

mtM −=== 522.262652200
00483.0

1000*783.39322.0max  

0.6*fy*Z*1.3=0.6*3000*1310*1.3=30.654 t-m＞26.522 t-m  (O.K.) 

入土錨碇鋼板樁長 Lm=π/β，由圖 4.2.1 所示錨碇鋼板樁長 8.5 公
尺，依下式檢核結果顯示長度足夠。 

mmL m 5.85.6 <==
β
π

            (O.K.) 

若考慮錨碇距離之板樁整體耐震性，依現況基準檢核結果，其耐

震能力只有達到地表加速度為 0.063重力加速度（Kh=0.063），相關檢
核過程如下所示：   

由圖 4.2.1及圖 4.2.2可得知錨碇土層之φ=24。、δ=15。，kh經計算

為 0.126，由基準查表內差得主動破壞角ςa=44.48。，被動破壞角
ςp=29.87。，則錨碇最短距離長度如下式計算得 15.48 公尺，現況 15.5
公尺長滿足耐震需求。 

D=11.5*cotςa+（Lm/3）*cotςp
 

 =15.48 m ＜ 15.5 m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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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板樁式碼頭變位量分析 

本小節將針對板樁式碼頭受地震力作用，如何以簡易的方法來分

析其變位量。本研究參考國際航海協會[INA 2001]所頒布之港灣結構
物耐震設計準則[4]，該準則提供重力式、板樁式及棧橋式碼頭之變位

量分析方法，由簡到繁分為簡便分析(Simplified Analysis)、簡便動力
分析(Simplified Dynamic Analysis)以及動力分析(Dynamic Analysis)三
類，如表 2.5.1所示，其中簡便分析法是以 Uwabe 1983[5] 依過去之板
樁式碼頭災損案例回歸分析所得之經驗公式，如表 2.5.2 所示，因其
回歸之經驗公式之相關係數與標準偏差值不佳，所以本研究不建議使

用。另外，動力分析方法以有限元素法(FEM)或有限差分法(FDM)進
行土壤-結構互制動力分析，由於牽涉到比較複雜的分析理論，非基層
工程人員可以理解與操作，所以本研究也不建議使用。基於上述原因，

本研究選用簡便動力分析法中之 Newmark Type滑動塊體法作為本研
究之板樁式碼頭變位量分析方法。 

Newmark Type滑動塊分析(Sliding Block Analysis)是將結構主體
視為可滑動之剛體，地震力由作用於結構基礎之地震歷時表示，結構

體滑動之位移由開始滑動至滑動結束之加速度歷時二次積分得到。以

板樁式碼頭在地震中的永久位移為例，考量壁體與背填土壤合為一體

作剛體運動之假設下，因壁體重量相對於背填土之重量可以乎略，所

以整體結構之滑動機制為錨錠拉力與壁體海陸兩測之主、被動土壓及

水壓間之穩定，以圖 4.2.8之圖為例，其穩定之狀況如 4-3-1式所示，
當主、被動土壓力及水壓力之合大於錨錠拉力之容許應力時，如 4-3-2
式所示，則結構體開始產生滑動，此時之震度（k）即為所求之臨界滑

動加速度 ta 。 

Ap + Pp1 + Pp2 = Pa1 + Pa2 + Lp1 + Lp2 + Pa4 + Pa5 + Pa6 +Pdw 陸+Prw+Pdw 海                   

(4-3-1) 

式中 

Ap ：錨碇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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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i ：動被動土壓力，相關計算公式請參閱 2.2.1及 4.2.3小節 

Pai ：動主動土壓力，相關計算公式請參閱 2.2.1及 4.2.3小節 

Lp1：液化土層之超額孔隙水壓力，計算公式請參閱 4.2.3小節 

Lp2：液化土層之動流體壓力，計算公式請參閱 4.2.3小節 

Pdw 陸：陸側動水壓力，相關計算公式請參閱 2.2.1小節 

Pdw 海：海側動水壓力，相關計算公式請參閱 2.2.1小節 

Prw：殘留水壓力，相關計算公式請參閱 2.2.1小節 

Ap ＜ Pa1 + Pa2 + Lp1 + Lp2 + Pa4 + Pa5 + Pa6 +Pdw 陸+Prw+Pdw 海 －Pp1－Pp2                   

(4-3-2) 

臨界滑動加速度 ta 確定以後，需選擇地震加速度歷時來進行滑動

塊分析，當歷時中的加速度超過臨界滑動加速度 ta ，壁體與背填土系

統開始滑動，將超過 ta 之歷時加速度對時間作二次積分，得到壁體相

對於滑動面之位移。茲以 4.2 節之既有板樁式碼頭配合 921 清水測站
之地震歷時紀錄示範說明本研究之變位量分析方法，分析過程如下： 

1.  臨界滑動加速度 

由 TCU059 清水國小實測地震歷時記錄得知南北向加速度(圖
4.3.1所示)最大，最大地表加速度為 163gal（cm/sec2），依此地表最大

加速度評估本案例所在之高雄港港區的液化潛能，得到如圖 4.3.2 所
示的液化風險度，由圖可以看出本研究分析的既有碼頭已呈現嚴重的

液化，經本研究分析後線鑽探孔位之液化深度顯示，高程 1.2~-10.5
公尺之土層已發生液化。經由 Excel 試算軟體計算結果，在地表加速
度 PGA=0.032g 的情況下，錨錠拉桿已發生降伏，也就是結構已發生
不穩定開始產生滑動，由此可得臨界滑動加速度（at）為 0.032g。板
樁受力情形（如圖 4.3.3所示）與相關分析過程如下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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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 TCU059清水國小南北向實測地震歷時記錄 

 
圖 4.3.2  高雄港區 PGA=0.163g土壤液化之機率危害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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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11.7 
Lp2=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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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3  kh=0.032各土層板樁土壓示意圖 

 

水平力平衡（ΣFx=0） 

Ap=Pa1+Lp1+Lp2+Pa3+Pa4+殘留水壓力+動水壓力-Pp1-Pp2 

   =0.512+103.545+5.111+24.637+25.6+ 1.2*1.2/2+1.2*18.5+ 

7/12*0.032*1*10.5*10.5-29.657-102.578 

   =52.146 t 

Ap*1.6=83.434 t ＞ 0.6*fy*鋼索斷面積*1.3=0.6*2400*44.18*1.3 

=82.705 t  板樁開始滑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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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變位量分析 

由於本案例之碼頭法線方向為東西向，所以對其變位影響較大的

地震為東西向的地震，以 TCU059清水國小東西向實測地震歷時記錄
(如圖 4.3.4所示)，將大於 0.032g之歷時加速對時間作二次積分得到本
案例碼頭之永久變位，如圖 4.3.5所示，計算出永久變位達 1.49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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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4  TCU059清水國小東西向實測地震歷時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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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5  碼頭相對於地盤之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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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本研究以某國際港之現有一座錨碇式鋼板樁碼頭為例，檢核其在

地表加速度為 0.1g 的情況下，假設鋼板樁碼頭背填土壤未液化與部分
液化之情況下，作一穩定性之檢核探討，檢核結果，如表 5.1.1所示。
在背填土層未液化之狀況下，除了主樁入土長度在 F.S.=1.2的情況下長
度略顯不足及錨碇板與主樁之距離不夠外，其餘檢核都安全，其原因

可能為當初之設計條件與本研究分析之條件不同所致，包括設計地震

力計算公式、設計載重及土壤參數等。在背填土層部分液化的情況下，

則增加主樁容許最大彎矩不足的現象，其原因應為當初設計時沒有考

慮到土層液化對板樁受力行為的影響。。 

表 5.1.1  既有鋼板樁碼頭 kh=0.1耐震穩定性檢核結果一覽表 

 土層未液化 土層部分液化 

F.S=1.2 F.S.=1.0 F.S=1.2 F.S.=1.0 主樁入土長度檢核 

N.G. O.K. N.G. O.K. 

主樁容許最大彎矩檢核 O.K. N.G. 

錨碇力檢核 O.K. O.K. 

錨碇板容許最大彎矩檢核 O.K. O.K. 

錨碇樁長度檢核 O.K. O.K. 

錨碇距離檢核 N.G. N.G. 

本研究針對此既有板樁式碼頭耐震能力評估的結果顯示，在不考

慮錨碇距離不足的前題下，既有板樁式碼頭之水平耐震能力為地表加

速度 0.072g（重力加速度）。若考慮錨碇距離之板樁整體耐震性，依現
況基準檢核結果，其耐震能力只有達到地表加速度為 0.06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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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Newmark Type滑動塊體法配合921清水測站之地震歷時
紀錄，示範說明既有板樁式碼頭之變位量分析方法。考量背填土層發

生液化的情況下，經由 Excel 試算軟體計算結果，在地表加速度
PGA=0.032g的情況下，結構已發生不穩定開始產生滑動，也就是臨界
滑動加速度（at）為 0.032g。再以 TCU059清水國小東西向實測地震歷
時記錄，將大於 0.032g 之歷時加速度對時間作二次積分得到本案例碼
頭之永久變位達 1.49 公尺，以國際航海協會所提供之板樁式碼頭功能
目標之損害等級分類，正規化水平位移達到 11.7﹪，已遠超過損壞等
級Ⅰ之 1.5%。 

由本研究分析的結果顯示，地震力作用下板樁式碼頭背填土層是

否液化，嚴重影響板樁式碼頭地震力作用下之耐震性及變位量分析，

所以在設計板樁式碼頭或評估現有板樁式碼頭之耐震性時，在背填土

層未作任何地盤改良的情況下，地震力作用下背填土層之液化因素應

加以考慮。 

5.2  建議 

各國際港之現況碼頭大都建築在一、二十年前，更舊的建築在三、

四十年前甚至是日本統治時代，當初設計的碼頭耐震能力是否符合現

況基準的要求，是否有考慮到背填土層液化的影響，嚴重影響各港未

來承受地震力之能力，所以當務之急應儘早評估現有構造物之耐震能

力，對於強度不足或背填土層可能液化之碼頭給予適當之結構系統補

強或地盤改良，才能因應下一個強震。 

本研究礙於研究期程的因素，本年度只針對單座錨碇式鋼板樁碼

頭之耐震性及變位量做分析探討，未來若能將整個港區之所有構造物

做耐震能力評估及變位量分析，將分析的結果建成資料庫，則可提供

未來港區建立地震災損速報系統之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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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壹、前言



緣 起

各國際港之碼頭建造年代，少則一、二十年，
多則二、三十年，相關耐震設計基準已修訂多
次，各港碼頭之耐震能力是否滿足現況基準要
求，值得進一步探討。

碼頭結構物通常都建築在疏鬆軟弱之沖積土層
及海埔新生地上，或因施工的抽砂回填關係，
導致在地震力作用下，被填土往往容易發生液
化的現象，由於液化理論是近十幾年才開始應
用在工程界，過去的設計不可能考慮到此因素。



緣 起

921地震造成台中港#1至#4A沉箱式碼頭發生損
害，本所已於災後針對台中港1~3號沉箱式碼頭
921地震之穩定性分析作一研究。。

沉箱式碼頭與板樁式碼頭雖然結構型式不同，
但由於碼頭後線背填土的關係，其受地震力
引致之側向土壓力及水壓力的力學分析模式
可謂相同，有鑑於此，本研究進一步針對既
有板樁式碼頭之耐震性及變位量作一評估。



1.藉由本研究對板樁式碼頭之耐震能力評估及變
位量分析過程，提供各港或港灣工程界的相關
從業人員瞭解板樁式碼頭在地震力作用下的受
力行為及耐震能力評估方法 。

2.希望藉由本研究評估之結果，能提醒各港相關
人員重視既有老舊碼頭之耐震能力評估，以防
患未來地震可能造成的災損。

研 究 目 的



貳、碼頭受力機制貳、碼頭受力機制



錨碇鋼索或鋼桿

主鋼板樁

錨碇鋼板樁
或直樁

繫船柱

海側

陸側



主動土壓力

錨錠力

被動土壓力

殘留水
壓 力

陸側海側

主動土壓力

錨錠力

被動土壓力

殘留水
壓 力

陸側海側

常時板樁式碼頭受力示意圖



動主動土壓力

錨錠力

動水壓力

動水壓力

動被動土壓力
動水壓力

殘留
水壓
力

陸側海側

背填土壤
未 液 化

動主動土壓力

錨錠力

動水壓力

動水壓力

動被動土壓力
動水壓力

殘留
水壓
力

陸側海側

背填土壤
未 液 化

地震時背填土壤未液化板樁式碼頭受力示意圖



動主動土壓力

動主動
土壓力

錨錠力

超額孔隙
水 壓 力

動水壓力

動水壓力

動被動土壓力

動水壓力

動流體
壓 力

殘留
水壓
力

陸側
海側 液化

土層

未液化
土 層

動主動土壓力

動主動
土壓力

錨錠力

超額孔隙
水 壓 力

動水壓力

動水壓力

動被動土壓力

動水壓力

動流體
壓 力

殘留
水壓
力

陸側
海側 液化

土層

未液化
土 層

地震時背填土壤部份液化板樁式碼頭受力示意圖



動主動土壓力

錨錠力

超額孔隙
水 壓 力

動水壓力

動流體
壓 力

殘留
水壓
力

陸側海側

土壤全
部液化

超額孔隙
水 壓 力

動流體
壓 力

土壤全
部液化

動主動土壓力

錨錠力

超額孔隙
水 壓 力

動水壓力

動流體
壓 力

殘留
水壓
力

陸側海側

土壤全
部液化

超額孔隙
水 壓 力

動流體
壓 力

土壤全
部液化

地震時土壤全部液化板樁式碼頭受力示意圖



參、實例分析參、實例分析



碼頭現況斷面示意圖



碼頭各土層土壤參數示意圖

hr=1.2 1

EL.0.0 EL.+1

r=1.97 t/m3 φ=31。 c=0  δ=15。 Kh
’=0.203

r=1.85 t/m3 φ=24。 c=0.5  δ=15。 Kh
’=0.218

r=2 t/m3 φ=35。 c=0 δ=15。Kh=0.1

q=2 t/m2   q/=1 t/m2

r=2 t/m3 φ=24。 c=0  δ=15。 Kh
’=0.2

EL.+2.2

EL.+1.2

EL.-10.5

EL. -14.5

EL. -22.5

4

2

3

hw=10.5
Kh

’=Kh*r/(r-1)



安全係數1.2板樁土壓示意圖

Ap

H4=4.4

H3=4

H2=11.7

H1=1

Pp1=25.368t

Pp2=102.592t

0.888

EL.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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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25
11.049

7.683

1.635

EL.+1

EL.+2.2

EL.+1.2

EL.-10.5

9.407

7.501

0.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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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2=55.818t

Pa3=33.815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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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係數（S.F.）為1.2的狀況下，所需的板樁入土長
度為21.1公尺，板樁現況入土深度為20.7公尺，稍嫌
不足規範規定的長度1.9﹪。

安全係數（S.F.）為1.0的狀況下，所需的板樁入土長
度為20.1公尺，則現況入土長度符合安全要求。



錨碇力與主樁最大彎矩檢核

板樁最大彎矩計算示意圖

Ap = tDwmRwmPam 545.31
5.11

=
++

主動土壓力

錨錠力Ap

動水壓力

動水壓力

殘留
水壓
力

陸側海側

A

主動土壓力

錨錠力Ap

動水壓力

動水壓力

殘留
水壓
力

陸側海側

主動土壓力

錨錠力Ap

動水壓力

動水壓力

殘留
水壓
力

陸側海側

A



Ap*鋼索間距=31.545*1.6
=50.464 t＜0.6*fy*鋼索斷面積*1.3

=0.6*3000*44.18*1.3
=82700kg=82.7 t   （O.K.）

經由程式運算得最大彎矩發生在距板樁頂點7.5公尺處。
Mmax=111.37噸-公尺＜0.6*fy*z*1.3

=0.6*3000*(2*3150)*1.3
=147.4噸-公尺（O.K.）



錨碇板樁最大彎矩與入土長度檢核

依據張有麟單樁橫向承載力理論來檢核錨碇板樁之最
大彎矩與入土長度。

β
TM 322.0max =

T：作用於樁頭之橫向力
β：樁變形因素，
kh：橫向地盤反力係數，kh=0.15N
B：樁寬
EI：基樁之撓曲剛度
N：標準貫入試驗值

4
4EI

Bkh ×=β



錨碇樁頭之土層標準貫入試驗值為8，所以kh=0.15N=1.2，又
B以100公分代入，E=2100000，I=16400，代入得β=0.005433

mtTM −==
×

== 69.181869295
005433.0

100054.31322.0322.0max β

0.6*fy*Z*1.3=0.6*3000*1310*1.3=30.65t-m＞18.69 t-m  (O.K.)

入土錨碇鋼版樁長Lm=π/β

mmL m 5.878.5 <==
β
π (O.K.).)



錨碇距離（D）檢核

錨碇土層之φ=24。、δ=15。、kh=0.2，由規範查得
主動破壞角ςa=38.6。，被動破壞角ςp=27.5。

D=H2*cotςa+（Lm/3）*cotςp

=18.1 m ＞15.5 m （N.G.）



地震引致土壤液化之機率危害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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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係數1.2板樁土壓示意圖



安全係數（S.F.）為1.2的狀況下，所需的板樁入土長度
為21.4公尺，板樁現況入土深度為20.7公尺，稍嫌不足
規範規定的長度3.3﹪。

安全係數（S.F.）為1.0的狀況下，所需的板樁入土長度
為20.7公尺，則現況入土長度剛好足夠。



Ap = tDwmRwmPam 071.42
5.11

=
++

Pam：主動土壓力對A鉸點之力矩
Rwm：殘留水壓對A鉸點之力矩
Dwm：動水壓對A鉸點之力矩

Ap*鋼索間距=42.071*1.6=67.314 t
<0.6*fy*鋼索斷面積*1.3=0.6*3000*44.18*1.3
=82.7 t      （O.K.）
經由程式運算得最大彎矩發生在距板樁頂點7.2公尺處。
Mmax=156噸-公尺>0.6*fy*z*1.3

=0.6*3000*(2*3150)*1.3=147.4噸-公尺（N.G.）

主樁最大彎矩與錨碇力檢核



因錨碇之土層已液化，錨碇樁頭之土層標準貫入試驗值依公路
橋樑耐震設計規範規定由8折減為5，所以kh=0.15N=0.75，又B
以100公分代入，E=2100000，I=16400，代入得β=0.00483

mtTM −==
×

== 05.282804733
00483.0

1000071.42322.0322.0max β

0.6*fy*Z*1.3=0.6*3000*1310*1.3=30.65t-m＞28.05 t-m  (O.K.)

入土錨碇鋼版樁長Lm=π/β

mmL m 5.85.6 <==
β
π (O.K.).)

錨碇板樁最大彎矩與入土長度檢核



錨碇距離（D）檢核

錨碇土層未液化的情況下，錨碇距離檢核已不足，
在錨碇土層液化的情況下，其錨碇距離要求則會更
長，因此現況之錨碇距離則更顯不足，所以此部份
就不予再探討。



土層未液化 土層部分液化

主樁入土長度檢核

F.S=1.2 F.S.=1.0 F.S=1.2 F.S.=1.0

N.G. O.K. N.G. O.K.

主樁容許最大彎矩檢核 O.K. N.G.

錨碇力檢核 O.K. O.K.

錨碇樁容許最大彎矩檢核 O.K. O.K.

錨碇樁長度檢核 O.K. O.K.

錨碇距離檢核 N.G. N.G.



既有鋼板樁碼頭耐震能力評估

在不考慮錨碇距離不足的前題下，本研究針對
此既有板樁式碼頭耐震能力評估的結果顯示，在地
表加速度為0.072重力加速度，也就是水平設計震度
Kh=0.072的情況下，主樁入土長度、主樁容許最大
彎矩、錨碇力、錨碇板容許最大彎矩及錨碇樁長度
均通過檢核。

若考慮錨碇距離之板樁整體耐震性，依現況基
準檢核結果，其耐震能力只有達到地表加速度為
0.063重力加速度（Kh=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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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樁式碼頭變位量分析



高雄港區PGA=0.163g土壤液化之機率危害度



陸側

Prw

Pae3Pdw1

Pdw3
Ppe

液化土層

Lp1
Lp2

Pae1 Ap

Pdw2

海側 背填土壤部份液化

水平力平衡 Ap + Ppe =  Pae1 + Lp1+Lp2+Pae3+Pdw1+Prw+Pdw2+Pdw3

Ap < Pae1 + Lp1+Lp2+Pae3+Pdw1+Pdw2+Pdw3 - Ppe臨界滑動震度



H2=11.7

Lp2=15.971

7.019

Ap

H4=4

H3=4

H1=1

Pp1=29.657t

Pp2=102.578t

0.768

EL. -14.5

34.961

16.328

13.041
5.780

1.788

EL.+1

EL.+2.2

EL.+1.2

EL.-10.5

6.863

5.455

0.256

Pa1=0.512 t

Pa3=24.637t

Pa4=25.600t

14.7

Lp1=103.545

3

31gal地表加速度(部份土層液化)板樁土壓示意圖



Ap =Pa1+Lp1+Lp2+Pa3+Pa4+Prw+Pdw-Pp1-Pp2 =52.146t

Pai：第i層主動土壓力
Lp1：液化土層超額孔隙水壓力
Lp2：液化土層動流體壓力
Prw：殘留水壓力
Pdw：動水壓力
Ppi：第i層被動土壓力

Ap*鋼索間距=52.146*1.6=83.434 t
>0.6*fy*鋼索斷面積*1.3=0.6*3000*44.18*1.3
=82.7 t      （N.G.）

錨碇力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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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肆、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分析之結果，鋼板樁碼頭之背
填土壤是否會發生液化嚴重影響該碼頭之
耐震性及變位量分析，所以在評估鋼板樁
碼頭之耐震能力時，不可忽略背填土壤是
否會發生液化的因素。

本研究提供考量土壤液化狀況下，板
樁式碼頭之耐震能力評估及變位量分析之
簡易評估方法，未來有待相關災損案例來
驗證其準確性。



各國際港之現況碼頭大都建築在一、

二十年前，當初設計的耐震強度是否符合

現況基準，是否有考慮到土層液化的影響，

嚴重影響各港未來承受地震力之能力，所

以當務之急應儘早評估現有構造物之耐震

能力，對於強度不足或背填土層可能液化

之碼頭給予適當之結構系統補強或地盤改

良，才能因應下一個強震。



簡 報 完 畢
敬 請 指 教
簡 報 完 畢簡 報 完 畢
敬 請 指 教敬 請 指 教



 

 附 1-1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九十三年度 
土木領域科技計畫學者專家審查意見回覆表 

審查委員及審查意見 意 見 回 覆 
 

海洋大學張建智教授： 

1. 本研究分別針對背填土層未液化及

部份液化的情況下，探討錨碇式鋼

板樁碼頭的耐震能力，研究成果

佳，具應用參考價值。 

2. 表4.3.1及表 4.3.2與 2-16頁、2-17
頁之表 2.5.1、表 2.5.2 重覆，建議
刪除。 

3. 表4.2.1中之慣性矩請加入單位。 
4. 殘留水壓與地震時之動水壓，其表

示符號均為 Pw，請加以區別。 
5. 錨碇距離的不足對耐震穩定性的影

響如何？是否有相關的補救措施。 

 

 

 

中山大學李賢華教授： 

1. 本研究針對簡便動力分析做介紹說

明，對於目前國內地震工程及港灣

工程之設計甚具意義。 

2. 本研究中第4章中，4.3變位量分析
使用 Sliding Block 方法，宜有方程
式配合敘述較佳。 

3. 分析中板樁Elasticity之考慮及土壤
Mass之組合考量可更敘述清楚。 

 

 

1.謝謝肯定。 

 

 

 

2.遵照辦理。 

 

 

3.遵照辦理。 

4.遵照辦理。 
 

5.錨碇距離對錨碇鋼索之應力發揮

有很大的影響，若錨碇距離不足則

錨碇拉力則會大打折扣，對碼頭之

穩定性也會大打折扣，至於補救措

施，由錨碇距離的計算公式得知，

可藉由錨碇土層的地盤改良來補

救。 

 

1.謝謝肯定。 

 

 

2.遵照辦理。 

 

 

3.遵照辦理。。 

 



 

 附 1-2 

審查委員及審查意見 意 見 回 覆 
4. 若研究結果能與較複雜之動力分析

結果比較，則簡變動力分析方法之

使用將更具信心度。 

 

中興大學林炳森教授： 

板樁式碼頭受地震力作用後之變位量

分析，成果可提供工程界參考，具實用

價值；但引用公式部份應交代清楚，並

列出參考文獻。建議修正部份如下： 

1. P2-4 頁主動土壓與被動土壓計算公
式，應說明出處且符號應定義清

楚，如θ未定義。 
 

2. P3-8頁圖3.3.1不清楚，且未標示北方。 
 
 
 
 
3. P4-1、4-2頁 
應說明平常情況之土壓力與水壓力

計算公式。 
應說明動態主動與動態被動土壓力

計算公式。 
若土壤液化時應考慮錨碇失效情形。 

 
4. P4-5頁 
地表加速度採 0.1g似嫌不足？ 
應考慮垂直地震力係數Kv。 

 
 

4.因研究期程之因素，與較複雜之動
力分析結果比較將列入未來研究辦

理。 
 

 

 

 

 

 

 

1.報告所引用之公式及規定均是以

基準所提供的公式為準，θ為地震

合成角，如 P2-7 之說明及計算公
式。 

2.由於部份圖檔是參考其它報告之

資料，無法取得原始圖檔，故以掃

瞄檔處理，所以有不清楚的情形，

至於方向的標示，則會儘可能加以

標示。 

3.已補充相關公式說明，至於土壤液

化時是否考慮錨碇失效的情形，由於

錨碇失效，嚴重影響錨碇式鋼板樁之

穩定性，一般情況若錨碇失效則結構

是不可能穩定的，所以本研究在探討

各情況下之穩定性時，是以假設錨碇

系統正常運作的前題下來探討。 

4.以 0.1g來檢核既有碼頭之穩定性，
是配合當初結構物設計時所採用

之設計震度來檢核該構造物之耐

震能力。若以現有基準之要求，高

雄港之設計震度要達到 0 23g。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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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及審查意見 意 見 回 覆 
 
 
 
 
 
 
 
 
 
 
 

5. P4-15 錨碇距離公式來源應交待清
楚，相關主動與被動破壞角公式也請

說明。 
 
 
 
 
 
 
 
 
6. P4-8 板樁入土長度不足，應建議補救
措施。 

 

7. P4-18 部份土壤液化穩定性檢核方法
應再檢討。 

雄港之設計震度要達到 0.23g。至
於是否考量垂直地震力係數部

份，由於本研究是探討既有老舊碼

頭之耐震能力，由於結構之穩定是

由水平震度控制，評估出既有碼頭

之水平耐震能力後，未來若以實際

地震歷時來評估碼頭之變位時，垂

直地震力可經由公式轉換為等值

之水平震度效應來評估。 
 
5. 由於本研究是以現有港灣構造物

設計基準來檢核老舊碼頭之耐震

能力是否足夠，所以報告所引用之

公式及規定均是以基準所提供的

公式為準，相關公式說明請參考第

二章之公式說明與介紹，至於基準

所提供之相關公式來源礙於時間

的因素並未予進一步作深入之探

討其合理性，相關公式之探討可列

為未來之研究課題。 

6.相關補救措施需進一步探討，礙於

研究期程之因素，將列入未來研究

辦理。 

7.本研究目的為提供簡易之考量土

壤液化下之板樁式碼頭耐震能力

評估與變位量分析方法，目前還有

很多不週詳的地方，有待未來再進

一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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